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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市级就业创业扶持资金补贴办法的通知


连人社发〔2017〕117号
连 财 社〔2017〕 25号
	


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市级就业创业扶持资金补贴办法的通知
海州区、连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连云港开发区、东中西示范区、高新区、云台山景区党群工作部、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连云港市鼓励全民创业政策二十八条的通知》（连政办发〔2017〕58号），现就相关就业创业扶持资金补贴办法通知如下。
一、一次性创业补贴
（一）补贴对象
市区范围内，初次创业（第一次办理营业执照,下同）领取营业执照3年以内，且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的创业人员。
（二）补贴标准
给予2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
（三）申领及审核程序
    1、符合条件的初次创业人员向工商注册所在地（民办非企业登记所在地）街道（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提出申请，填写《连云港市市区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表》（见附件1），并提供以下材料：（1）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2）创业者居民身份证、《就业创业证》；（3）6个月以上的完税证明材料。
    2、街道（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对申请人的资格、提供的材料进行初审，区劳动就业管理处审核，市创业服务指导中心复核，由市财政部门会同市人社部门按季度汇总，一次性将补贴资金拨入申领账户。
二、创业带动就业补贴
（一）补贴对象
市区范围内，初次创业领取营业执照3年以内，且正常经营，吸纳毕业2年内未实现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或本市户籍登记失业人员就业，按规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达到12个月及以上的创业人员。
（二）补贴标准
按初创实体实际带动就业人数给予一次性补贴，具体标准为：带动1人3000元，2-5人5000元，6人及以上1万元。
（三）申领及审核程序
    1、符合条件的创业人员向工商注册所在地（民办非企业登记所在地）街道（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提出申请，填写《连云港市市区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申请表》（见附件2），并提供以下材料：（1）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2）创业者居民身份证、《就业创业证》；（3）《连云港市市区创业带动就业人员花名册》（见附件3）、带动就业人员劳动合同；（4）单位社保代码（单位提供）或《社会保障卡》（个体工商户提供）。
    2、街道（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对申请人的资格、提供的材料进行初审，区劳动就业管理处审核，市创业服务指导中心复核，由市财政部门会同市人社部门按季度汇总，一次性将补贴资金拨入申领账户。
三、创业示范基地（园区）建设补贴
（一）补贴对象
经认定的市级创业示范基地（园区）。
（二）补贴标准
给予不超过10万元或不超过建设总额5%的适当补贴。
（三）申领及审核程序
    1、符合条件的创业示范基地（园区）向市创业服务指导中心提出申请，填写《连云港市市级创业示范基地（园区）建设补贴申请表》（见附件4），并提供以下材料：（1）基地资质证明；（2）收款票据。
    2、市创业服务指导中心对申请人的资格、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由市财政部门会同市人社部门按年度汇总，一次性将补贴资金拨入申领账户。
四、创业孵化补贴
（一）补贴对象
市区范围内，经认定的市级及以上创业示范基地（园区）。
（二）补贴标准
按在创业示范基地（园区）内注册登记，3年内经孵化成功后搬离并在外（本市范围内）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的初创企业户数，给予基地（园区）每户5000元的创业孵化补贴。
（三）申领及审核程序
    1、符合条件的创业示范基地（园区）向工商注册所在地（民办非企业登记所在地）街道（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提出申请，填写《连云港市市区创业孵化补贴申请表》（见附件5），并提供以下材料：（1）入驻创业示范基地（园区）的创业企业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2）企业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3）创业示范基地（园区）与入驻企业签订的孵化协议；（4）《连云港市市区创业孵化成功企业花名册》（见附件6）；（5）迁出基地新注册生产（经营）地的营业执照；（6）创业实体搬离基地持续经营6个月以上的完税证明材料。
    2、街道（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对申请人的资格、提供的材料进行初审，区劳动就业管理处审核，市创业服务指导中心复核，由市财政部门会同市人社部门按年度汇总，一次性将补贴资金拨入申领账户。
五、创业租金水电补贴
（一）补贴对象
市区范围内，入驻市级及以上创业示范基地（园区）的初次创业人员（创业示范基地已减免创业场地租金的不予补贴）。
（二）补贴标准
给予不超过6个月的房租（摊位）租金和水电费补贴，按照不超过1000元/人•月的标准据实补贴。
（三）申领及审核程序
    1、符合条件的创业人员向工商注册所在地（民办非企业登记所在地）街道（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提出申请，填写《连云港市市区创业租金水电补贴申请表》（见附件7），并提供以下材料：（1）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2）创业者居民身份证、《就业创业证》；（3）单位经营场所租赁合同和支付租金水电的税务发票或财务票据。
    2、街道（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对申请人的资格、提供的材料进行初审，区劳动就业管理处审核，市创业服务指导中心复核，由市财政部门会同市人社部门按季度汇总，一次性将补贴资金拨入申领账户。
六、创业项目奖励
[bookmark: _GoBack]（一）奖励对象
经认定的市级优秀创业项目。
（二）奖励标准
按照每个项目5-10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
（三）申领及审核程序
    1、符合条件的项目创业人员，向市创业服务指导中心提出申请，填写《连云港市市级创业项目奖励申请表》（见附件8），并提供以下材料：（1）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2）创业者居民身份证、《就业创业证》；（3）资金使用预算；（4）收款票据。
    2、市创业服务指导中心对申请人的资格、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由市财政部门会同市人社部门按年度汇总，一次性将奖励资金拨入申领账户。
七、企业社保补贴
（一）补贴对象
市区范围内：
    1、正常经营1年以上正常纳税、带动就业5人以上的初创小企业；
    2、创业培训结业学员，创办企业并持续经营1年以上的；
    3、吸纳分流职工的企业。
（二）补贴标准
    1、据实给予初创企业主的企业缴纳部分社会保险补贴，最长不超过3年。
    2、对吸纳分流职工的企业，由就业专项资金按规定给予最长不超过3年的企业缴纳部分社会保险补贴。
（三）申领及审核程序
    1、符合条件的企业向市劳动就业管理处提出申请，填写《连云港市市区企业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见附件9），并提供以下材料：（1）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2）创业者居民身份证、《就业创业证》；（3）创业企业12个月以上的完税证明材料；（4）创业培训结业人员的创业培训合格证书；（5）吸纳分流职工的企业报人社部门备案的企业职工分流方案及名单。
    2、市劳动就业管理处对申请人的资格、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由市财政部门会同市人社部门按季度汇总，一次性将补贴资金拨入申领账户。
八、创业终止补贴
（一）补贴对象
市区范围内，在工商部门首次注册登记起3年内，企业注销后登记失业并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6个月（不含领取失业保险金时间）以上的创业人员。
（二）补贴标准
按照纳税总额的50%、最高不超过1万元的标准从就业专项资金中给予一次性补贴，用于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三）申领及审核程序
    1、符合条件的创业人员向工商注册所在地（民办非企业向纳税所在地）街道（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提出申请，填写《连云港市市区创业终止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见附件10），并提供以下材料：（1）注销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2）创业者居民身份证、《就业创业证》；（3）创业期内完税证明材料；（4）与纳税总额的50%、最高不超过1万元相对等的社保缴费证明材料。
    2、街道（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对申请人的资格、提供的材料进行初审，区劳动就业管理处审核，市创业服务指导中心复核，由市财政部门会同市人社部门按年度汇总，一次性将补贴资金拨入申领账户。
九、一次性领取失业保险金
（一）领取对象
市区范围内，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自主创业领取营业执照的创业人员。
（二）领取标准
本次失业应领取而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
（三）申领及审核程序
    1、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向市劳动就业管理处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1）创业者居民身份证、《就业创业证》；（2）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法人是创业者配偶的另需提供结婚证；（3）社会保障卡，未办理社会保障卡的提供创业者本人的江苏银行账户。
　　2、市劳动就业管理处对申请人的资格、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由市财政部门会同市人社部门一次性将补贴资金拨入申领账户。
　　本办法所指市区范围内不含赣榆区，各县（赣榆区）可参照本办法制定相关操作办法。
附件：1．连云港市市区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表
　　2．连云港市市区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申请表
　　3．连云港市市区创业带动就业人员花名册
　　4．连云港市市级创业示范基地（园区）建设补贴申
　　请表
　　5．连云港市市区创业孵化补贴申请表
　　6．连云港市市区创业孵化成功企业花名册
　　7．连云港市市区创业租金水电补贴申请表
　　8. 连云港市市级创业项目奖励申请表
　　9．连云港市市区企业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
　　10．连云港市市区创业终止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
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连云港市财政局
　　2017年4月26日
	　　抄送：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赣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2017年4月26日印发

	附件1：
连云港市市区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公章）：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户籍地址
	联系电话
	
	
	
	
	
	
	
	
	
	
	
	
	
	
	
	
	
	
	
	

	申请地所属区、街道（乡镇）
	
	
	
	
	
	
	
	
	
	
	
	
	
	
	
	
	
	
	
	
	
	
	
	

	自主创业人员类别

	1、大学生（）2、返乡农民工（）3、科研人员（）4、事业单位专技人员（）
5、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留学回国人员（）7、复转军人（）

	单位名称
	
	
	
	
	
	
	
	
	
	
	
	
	
	
	
	
	
	
	
	
	
	
	
	
	
	

	经营地址
	
	
	
	
	
	
	
	
	
	
	
	
	
	
	
	
	
	
	
	
	
	
	
	
	
	

	申请补贴
金额
	元
	申请补贴
时间
	年月日

	银行账户
	
	
	
	
	
	
	
	
	
	
	
	
	
	
	
	
	
	
	
	
	
	
	
	
	
	

	带动就业人数：共人

	初次创业承诺：
　　本人承诺在连云港市市区初次创业。
承诺人签名：年月日

	街道（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初审意见：
初审人签名（公章）：年月日

	区劳动就业管理处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公章）：年月日

	市创业服务指导中心复核意见：
复核人签名（公章）：年月日


注：此表一式一份。
	附件2：
连云港市市区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公章）：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户籍地址
	联系电话
	
	
	
	
	
	
	
	
	
	
	
	
	
	
	
	
	
	
	
	

	申请地所属区、街道（乡镇）
	
	
	
	
	
	
	
	
	
	
	
	
	
	
	
	
	
	
	
	
	
	
	
	

	自主创业人员类别

	1、大学生（）2、返乡农民工（）3、科研人员（）4、事业单位专技人员（）
5、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留学回国人员（）7、复转军人（）

	单位类别
	企业（）个体工商户（）
	单位社保代码
	
	
	
	
	
	
	
	
	
	
	
	
	
	
	
	

	单位名称
	
	
	
	
	
	
	
	
	
	
	
	
	
	
	
	
	
	
	
	
	
	
	
	
	
	

	经营地址
	
	
	
	
	
	
	
	
	
	
	
	
	
	
	
	
	
	
	
	
	
	
	
	
	
	

	银行账户
	
	
	
	
	
	
	
	
	
	
	
	
	
	
	
	
	
	
	
	
	
	
	
	
	
	

	本年新增岗位新吸纳人员：共人（具体名单见花名册）

	其中：
	高校毕业生
	人

	
	本市失业人员
	人

	本年申请补贴金额：元

	初次创业承诺：
　　本人承诺在连云港市市区初次创业。
承诺人签名：年月日

	街道（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初审意见：
初审人签名（公章）：年月日

	区劳动就业管理处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公章）：年月日

	市创业服务指导中心复核意见：
复核人签名（公章）：年月日


注：此表一式一份。


附件3：
连云港市市区创业带动就业人员花名册
申请单位名称（公章）：填报日期：年月日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人员身份
	个人社保代码
	签订劳动合同起止时间
	参保时间
	备注


区劳动就业管理处（盖章）：街道（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盖章）：
注：1、此表一式一份。
    2、人员身份选择填写：高校毕业生、本市失业人员。


附件4：
连云港市市级创业示范基地（园区）建设补贴申请表
	基地（园区）名称

	地址

	所属县区、街道（乡镇）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申请补贴金额
	万元

	银行账户
	
	
	

	市创业服务指导中心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公章）：年月日


注：此表一式一份。
	附件5：
连云港市市区创业孵化补贴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公章）：

	基地（园区）名称
	
	
	

	地址
	
	
	

	基地（园区）认定时间
	
	
	

	基地（园区）负责人
	联系电话
	
	

	申请地所属区、街道（乡镇）
	
	
	

	经营户总数
	户

	本年孵化成功企业家数
	户（具体见花名册）

	本年申请补贴金额
	　　户*5000元/户=       万元

	银行账户
	
	
	

	街道（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初审意见：
初审人签名（公章）：年月日

	区劳动就业管理处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公章）：年月日

	市创业服务指导中心复核意见：
复核人签名（公章）：年月日


注：此表一式一份。


附件6：
连云港市市区创业孵化成功企业花名册
基地（园区）名称（公章）：填报日期：年月日
	序号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姓名
	人员身份
	入驻时间
	迁出时间
	迁出后
总销售额（万元）
	带动就业
人数
	备注

	
	
	
	
	
	
	
	
	


区劳动就业管理处（盖章）：街道（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盖章）：
注：1、此表一式一份。
　　2、人员身份选择填写：高校在校生、高校毕业生、本市失业人员、其他。
    3、附其他相关报审材料。


	附件7：
连云港市市区创业租金水电补贴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公章）：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户籍地址
	联系电话
	
	
	
	
	
	
	
	
	
	
	
	
	
	
	
	
	
	
	

	申请地所属区、街道（乡镇）
	
	
	
	
	
	
	
	
	
	
	
	
	
	
	
	
	
	
	
	
	
	
	
	

	自主创业人员类别

	1、大学生（）2、返乡农民工（）3、科研人员（）4、事业单位专技人员（）
5、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留学回国人员（）7、复转军人（）

	单位名称
	
	
	
	
	
	
	
	
	
	
	
	
	
	
	
	
	
	
	
	
	
	
	
	
	

	经营地址
	
	
	
	
	
	
	
	
	
	
	
	
	
	
	
	
	
	
	
	
	
	
	
	
	

	场地面积
	㎡
	月租金
	元/月

	6个月水
电费金额
	元
	申请补贴
金额
	元

	银行账户
	
	
	
	
	
	
	
	
	
	
	
	
	
	
	
	
	
	
	
	
	
	
	
	
	

	初次创业承诺：
　　本人承诺在连云港市市区初次创业。
承诺人签名：年月日

	街道（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初审意见：
初审人签名（公章）：年月日

	区劳动就业管理处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公章）：年月日

	市创业服务指导中心复核意见：
复核人签名（公章）：年月日


注：此表一式一份。
	附件8：
连云港市市级创业项目奖励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公章）：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户籍地址
	联系电话
	
	
	
	
	
	
	
	
	
	
	
	
	
	
	
	
	
	
	

	申请地所属县区、街道（乡镇）
	
	
	
	
	
	
	
	
	
	
	
	
	
	
	
	
	
	
	
	
	
	
	

	自主创业人员类别

	1、大学生（）2、返乡农民工（）3、科研人员（）4、事业单位专技人员（）
5、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留学回国人员（）7、复转军人（）

	单位名称
	
	
	
	
	
	
	
	
	
	
	
	
	
	
	
	
	
	
	
	
	
	
	
	
	

	经营地址
	
	
	
	
	
	
	
	
	
	
	
	
	
	
	
	
	
	
	
	
	
	
	
	
	

	申请补贴
金额
	元
	申请补贴
时间
	年月日

	银行账户
	
	
	
	
	
	
	
	
	
	
	
	
	
	
	
	
	
	
	
	
	
	
	
	
	

	带动就业人数：共人

	市创业服务指导中心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公章）：年月日


注：此表一式一份。
附件9：
连云港市市区企业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公章）：
	申请单位名称

	单位社保代码

	银行账户

	本企业目前
就业人数
	其中：本市
户籍人数

	本季度参加
社会保险人数
	本季度缴纳
社会保险总额

	申请补贴
投资者姓名
	

	本季度为投资者缴纳社会保险费金额
	养老保险费

	
	医疗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

	
	工伤保险费

	
	生育保险费

	市劳动就业
管理处
审核意见
	经审核，本季度应享受社保补贴额

	
	审核人签名（公章）：年月日


　　填报单位负责人（签章）：填报人（签章）：联系电话：
	附件10：
连云港市市区创业终止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户籍地址
	联系电话
	
	
	
	
	
	
	
	
	
	
	
	
	
	
	
	
	
	
	

	申请地所属区、街道（乡镇）
	
	
	
	
	
	
	
	
	
	
	
	
	
	
	
	
	
	
	
	
	
	
	

	自主创业人员类别

	1、大学生（）2、返乡农民工（）3、科研人员（）4、事业单位专技人员（）
5、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留学回国人员（）7、复转军人（）

	单位名称
	
	
	
	
	
	
	
	
	
	
	
	
	
	
	
	
	
	
	
	
	
	
	
	
	

	经营地址
	
	
	
	
	
	
	
	
	
	
	
	
	
	
	
	
	
	
	
	
	
	
	
	
	

	纳税总额
	
	
	
	
	
	
	
	
	
	
	
	
	
	
	
	
	
	
	
	
	
	
	
	
	

	申请补贴
金额
	元
	申请补贴
时间
	年月日

	银行账户
	
	
	
	
	
	
	
	
	
	
	
	
	
	
	
	
	
	
	
	
	
	
	
	
	

	街道（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初审意见：
初审人签名（公章）：年月日

	区劳动就业管理处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公章）：年月日

	市创业服务指导中心复核意见：
复核人签名（公章）：年月日


注：此表一式一份。



